
东山县城市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
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的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物业住宅小区的装饰装修管理，规范

物业住宅装饰装修管理活动，切实保障住宅质量安全和居住

安全，维护和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根据《福建省物业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110 号，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现

就进一步加强我县物业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工作如下。

一、切实履行装饰装修管理职责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依据《条例》《办法》的相关规定和

《物业服务合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临

时管理规约》）的相关约定，切实履行对业主或者物业使用

人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职责。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参照有关规定、标准，制订适用于本

物业管理区域的《住宅装修须知》（以下称《须知》）、《装饰

装修管理协议》(以下称《协议》)等文件，并明确由专人负

责对装饰装修活动的日常巡查和管理。

二、严格落实事前告知职责

物业服务企业应严格执行装饰装修登记制度，在为业主

或者物业使用人办理入住或者装修登记手续时，应当将《须

知》内容书面告知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重点告知《条例》

《办法》中不得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破坏房屋外貌、违法搭



建建筑物、构筑物等住宅装修的禁止行为、禁止敲凿的部位，

以及《管理规约》（《临时管理规约》）的注意事项。

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在装饰装修前，应当将施工单位、

施工期限、装修内容(包括住宅装修设计图、施工方案)等书

面材料报送至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业主或者

物业使用人提供的住宅装修设计图、施工方案中有违反住宅

装修禁止行为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将相应书面材料报

送至东山县城市管理局备案。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与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及装修施工

单位签订书面《协议》。《协议》应当包括装饰装修工程的禁

止行为、装修垃圾堆放和清运、施工时间等内容。业主或者

物业使用人及装修施工单位未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协议》

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和《管理规约》（《临时

管理规约》）的相关约定执行。

三、加强日常巡视检查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加强装修现场的日常巡查并做好装

修管理巡查台账，重点对进入小区的施工人员、建筑材料堆

放、运输；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及装修施工单位存在损坏房

屋承重结构、破坏房屋外貌、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等违

规装修行为加强检查与管理。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督促装修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及

施工单位严格遵守施工作业时限，每日 18 时至次日 8 时以

及法定节假日（不含双休日）全天，不得从事敲、凿、锯、



钻等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在其他时间进行施工作业的，应

当采取噪声防治措施，避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如物业管理

区域的《管理规约》（《临时管理规约》）关于限制装修时间

的约定严于本款规定的，从其约定。

四、严格履行发现制止报告职责

物业服务企业发现违规装修现象，应当及时采取责成停

止施工等有效措施进行劝阻、制止并督促改正，同时留存证

据；对劝阻、制止无效的，物业企业应主动取证，在十二小

时内及时上报相关执法部门，积极配合执法部门开展查处工

作。

五、加强监管强化违规处理

对物业服务企业违反相关装饰装修管理规定，不履行装

饰装修管理职责的，对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违反规定的禁止

行为负有报告及劝阻制止义务而未及时报告和制止的，将按

照《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及信用记分

处理。

六、相关工作要求

各物业服务企业应做好装修管理巡查，并按要求填写《物业

住宅小区装修巡查表》、《物业小区违法（规）装饰装修排查

表》，于每月 20 日前将数据上报至东山县城市管理局直属四

中队（详见附件 1、2）。


